
樂透登場全民譁，競求財神助我家

今年1月16日臺灣地區「樂透」彩券開跑，很快就

成為社會上最熱門的話題，不僅新聞每天報導，專題網

站亦應時而生，電子布告欄無數個版面都在討論相關的

主題。民眾更是投注熱烈，風雨無阻，大排長龍，無非

希望能一夕致富。

至2月26日，不到一

個半月的時間，累計投注

金額高達新台幣一百四十

億元，雖為國庫增加了五

十多億的收入，但是消費

市場、投資市場卻同時受

到資金排擠效應。前十一

期的樂透彩，造就了三十

餘位超級富豪，卻也造成

了幾起違法案件及家破人

亡的事例，甚至引發「社

會土石流」的議論。投注

站為爭取生意而服務至校

園，一些BBS站甚至成立

樂透專版，引起教育界的

質疑。這些因彩券所引起的經濟、政治、社會及教育

問題，點出了彩券雖小而問題大，值得多方探討。

樂透是一種機會遊戲，許多民眾卻因教育不足而

迷信明牌，甚或誤信不法之徒的謬論，以為花點小錢

即可致富。還有許多人求神問卜，期望神祇庇祐賜

福；或追逐孩童、瘋子、野狗，以為藉此能參透天

機。更有許多曾受「高等教育」者，竟也迷信「科學」

明牌，以為藉由數學，利用電腦，即可算出中獎號

碼。二月初某報導指出，有位高中學生以遞迴數列及

渾沌現象預測明牌；另一報導則說有人能測天機，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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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透登場全民譁，競求財神助我家。

渾沌擾球稱隨機，亂中藏序是機率。

七期連五真神奇？字尾參差惹猜疑。

高額頭彩頻呼喚，期望回收剩一半。

中獎人數玄機露，死棋突困說策謀。

少量投注最上策，專心正事闔家樂！

劉應興



一簡單公式計算明牌，連中數期。

其實只要略懂「機率」，即不致於被這些謬誤所

騙。但亦有對機率、統計一知半解，卻以錯誤的方法

解讀觀察結果，而衍生許多無謂的猜疑。本文探討樂

透彩券的一些機率問題，並從統計學的觀點，分析幾

個曾被認為奇特，甚至被認為有作弊嫌疑的現象。

渾沌擾球稱隨機，亂中藏序是機率

臺灣地區現行的「樂透」遊戲設計，投注者從01

至42共四十二個號碼中，任選不重複的六個數字，其

中若與開出的

六個獎號有三

個以上相同，

即算是中獎，

但中三個號碼

（普獎）只得

新 台 幣 二 百

元。投注時可

利用投注單劃

記，交給經銷

商放入投注機

判讀；也可以

口頭告知經銷

商輸入；或由

經銷商按投注

機觸控螢幕之

「快選」鈕由

電 腦 隨 機 選

號。投注號碼

輸入後，由熱

感式彩券列印

機印出彩券。

開獎是將

標有號碼的彩

球一組四十二

個 放 進 開 獎

機。現行方式

採抽球決定由01至42遞增，或由42至01遞降順序放入

彩球。彩球先依序排列於滾球艙右側置球架上，便於

觀眾檢視。然後開啟閘門讓四十二個彩球進入滾球

箱，並吸入空氣產生氣流擾動四十二個彩球。在擾動

中有一個球可能衝出上方活門，其他彩球繼續被箱內

氣流擾動、衝出。如此開出七個彩球後停止，前六個

彩球的編號就是當期獎號，第七個彩球的號碼稱為

「特別號」，是區分二、三獎之用。

樂透開獎機用氣流將彩球攪亂，會開出的號碼事

先不能預期。這就像丟一個十元硬幣，硬幣落地時會

2002 5 353 49

美夢成真的機率有多少



出現的結果事先並不知道，數學上稱這類實驗是「隨

機實驗」。

「隨機」這兩個字沒人能給予完整的定義，或許可

以這樣說：一個現象或一個實驗的結果被稱「隨機」，

意指它的結果是毫無控制地亂，亂到觀測者沒有辦法去

預測；但說它亂，它卻又能呈現出一種規律性。丟一個

十元硬幣，觀察者無法預測下一次的結果是人像或文

字（「拾圓」）；但丟了很多次，會發現出現人像的次

數大約是丟擲次數的一半，而且丟越多次，出現人像

的次數比例越接近二分之一。這種現象在數學（機率

學）上稱為「大數法則」，而二分之一就是丟一個十元

硬幣出現正面的機率。

渾沌現象也如同隨機現象一般，難以預測下一刻

會發生什麼結果，但彙總其結果又呈現某種規律性。

不過，渾沌現象是由一個固定的機制產生的，隨機現

象卻不是。前面提到有高中生利用渾沌遞迴序列預測

樂透獎號，其實應該說是利用渾沌序列模擬樂透開獎

結果。這樣的模擬，不僅沒有預測號碼的功能，並且

因為還沒有足夠數據，也無法有效估計何種號碼比較

容易出現。樂透開獎機內部的運作或許不能說是隨機

的，但它產生的氣流應能造成紊流，也就是一種渾沌

現象。而不同期開獎，又攙雜

了許多不可測量的因素，使結

果呈現了隨機性。像這種開獎

裝置，在出廠前應做適當的測

試，以保證各彩球出現機會均

等。

由於有「神奇的39號」在

前七期中五連莊，以及前十一

期39,29兩號碼出現頻率偏

高，不免令人懷疑是否彩球重

量、形狀，以及機器設計、製

造及開獎操作有些不當，致使

結果不隨機或各號碼出現機會

不均？對於這些問題後文將從

機率學討論其發生的可能性，

並以統計學觀點進行檢驗。但

在檢驗之前，需要先把「機率」究竟是什麼弄清楚。

機率是介於0和1之間的一個小數，如前述丟硬幣

實驗的二分之一，用來衡量「丟出人像」發生的機

會。但實際去丟硬幣的結果不會剛好一半人像一半文

字（如果這麼規律就稱不上「隨機」了）。那麼我們又

如何能肯定地說，出現人像的機率是二分之一，而不

是其它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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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投注站終端機。

（右上）彩券印表機。

（右下）列印情形。

06 13 15 19 20 37 38

06 09 19 21 27 38 39

01 20 22 24 36 38 42

03 04 12 16 27 30 40

03 24 26 28 34 35 41

01 11 22 32 34 36 41

17 21 22 30 34 39 42

02 12 21 26 30 33 39

04 07 14 16 22 25 39

02 07 18 20 21 28 33



機率學的研究往前可以推至十六、七世紀卡答諾

（G. Cardano）、伽利略（Galileo）、巴斯卡（B.

Pascal）和費瑪特（P. de Fermat），當時所處理的主

要是有關骰子、撲克牌一類的機率問題。他們假設：

公正的骰子每面出現的機會一樣，從充分洗牌後的撲

克牌抽牌也一樣。伯努利（J. Bernoulli）最早給予機

會均等假設一個基礎，稱為「理由不充分原理」；凱

恩斯（M. Keynes）將它修訂為「無差別原理」：

如果沒有已知的理由可以使我們預見實驗結

果中某一個比另一個更可能出現，並且這些

可能結果對已知證據而言是對稱的，那麼它

們就都具有相等的機率。

丟硬幣出現人像的機率為二分之一，就是依這個

原理而設定的。它不一定對，但可經由實驗並利用統

計方法檢驗。例如：假設丟了100次，結果人像有56

次，這樣是否可說這枚硬幣不「公正」？統計人員假

設出現人像的機率是P, 拿P＝1/2和P 的不同值比較，

來決定何種實驗結果可判定該硬幣不公正。就此例來

說是看人像實際出現次數與理論值（50次）的差距。

因P＝1/2時兩者相差6以上的機率大約0.23，並不算罕

見，表示差距不算太大，因此不能認為有問題。

假設彩球、開獎機及操作程序沒問題，即可假設

各號碼出現的機會均等，而可算出得頭獎機率是

1/5245786。因為從42個號碼中取出6個而不考慮前後

順序，則總共有5245786種不同的組合。就二獎而

言，手中彩券上須恰有五個號碼與開出的獎號相同，

這就有C(6,5) C(36,1) 種情形，即：從手上6個號碼取

5個，再從其他36個號碼之中取1個。但這包含二、三

獎，必須特別號符合彩券上剩下（和獎號不符）的那

個號碼，也就是開特別號時36個球剛好抓到手上剩下

的一個號碼，就這樣算出二獎機率等於6/5245786。

其他獎項算法類似，就不細述了。

七期連五真神奇？字尾參差惹猜疑

現行樂透中獎機率才2.906％，其中主要還是二百

元的普獎（2.722％）撐場面。也就是說：花五十元投

注，幾乎確定摃龜，只有極少數特別幸運的人能中

彩。就因這個緣故，從開辦以來，不公正、作弊等疑

問不斷被提出。例如第三期開出後，即有人質疑「從

17∼27總共有連續的十一個號碼都沒有出現？」難道

開獎機認得號碼嗎？為什麼單看「連續」號碼？如果

不管號碼本身的意義，當時有23個號碼在三期中都沒

出現，比起只看十一個號碼會覺得更極端。第六期後

有人注意到39號連續出現四期而懷疑是否球重不同。

為此第七期開獎時特別當眾檢驗了兩盒彩球的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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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42,6) 1/5245786 .000000190629

[C(6,5) C(36,1)/C(42,6)] (1/36) 6/5245786 .000001143775

[C(6,5) C(36,1)/C42,6)] (35/36) 210/5245786 .000040032132

C(6,4) C(36,2)/C(42,6) 9450/5245786 .001801446

C(6,3) C(36,3)/C(42,6) 142800/5245786 .02722185



雖然結果顯示彩球都合乎規格，但誰又能證實些微的

差距不會導致機會不均等？而該期又再度開出39號，

更增添幾分神奇。究竟出現這種情形的機率有多大？

有許多人是這樣算的：令A39表示一期中開出39號，

A39
5

表示特定五期連續開出39號，則因

P (A39)＝7/42＝1/6, 故P (A39
5
)＝(1/6)

5
＝.0001286

機率相當低！如果把兩期沒出現39號球的機率也算進

去，結果更低！從機率的觀點，只要有正的機率，就

有發生的可能。如前文分析，中頭獎的機率是數百萬

分之一，但你可能只投一

注就中頭獎。

然而，以統計學觀點

來看，上述計算是不對

的！這個算法必須事先指

定特定的五期，然而這五

期以及39號球卻都是事後

觀察的結果。同樣情形我

們可能看到13號球出現於

1∼5期，然後我們會懷

疑：為什麼13號球能連續

出現五期？應該是在一開

始就指定號碼，然後看往

後該號碼出現是否異常。

以39號球而言，在第六期

後被懷疑有問題，往後看，發現在第7期出現，然後第

8∼11期都沒出現，這樣的機率是：

P (E)＝(1/6)．(5/6)
4
＝0.0804

機率不算高，是因還有眾多可能情形；若39號球開出

機率是其他球的兩倍，則同一事件的機率只有0.0716。

這表示在第六期懷疑39號球較易開出而觀察往後情形

時，不能只看一個特殊情況的機率，而應看他是否繼

續更常出現。在機會均等時，39號球在7∼11期至少

出現一次的機率是0.598。

統計人員並不總是等著日後再驗證，39號球的問

題可用另一種方式處理。我們不能因為看到39號球在

第3∼7期都出現，就直接算這個事件的機率。但我們

可以問：在七期中有某個號碼連續出現至少五期的機

率是多少？如果指定一特殊號碼，例如39號球，可算

出它出現在第1∼5期、第2∼6期或第3∼7期的機率是

0.0003429。但這種事在每一個號碼都可能，39號可

能只是偶然罷了！因此，利用機率學中的「取捨原理」

P (A1∪⋯∪An)＝
i＝l
Σ

n

P (Ai)－
i＜j
ΣP (Ai ∩Aj)＋⋯

可以計算出七期中至少一個號碼在連續五期中出現的

機率是0.0144，而不是像先前列的那麼誇張。若考慮

的不是「連續五期」而是「至少五期」，則39號球的現

象更不是那麼稀罕。

無 獨 有 偶 地 ，

29號球也是較常出

現。在1∼11期中，

29號和39號球都各

出現五次。某一個特

定號碼在11期中出

現五次並不稀奇，但

特定兩個號碼都出現

五次以上就比較引人

遐思。因此，有觀察

者做了陳述：「尾數

是 9 的 出 現 機 會 較

大。」雖然這不像另

一種說法：「29, 39

兩號碼出現機率特

高」那麼極端，然而，這個陳述還是犯了「事後解釋」

的錯誤！以觀察到的資料建立假說，又用同樣的資料

來檢驗這個假說，會產生嚴重誤導。

要瞭解「尾數是9」的出現機會是否異乎尋常，統

計上可採用「卡方檢定」。結果發現︰在各號碼球出現

機會均等的假設下，11期結果會像實際上出現的這樣

或更極端情況的機率大約1/4，並不稀奇。雖然“9”

字尾出現頻率似乎偏高，不過，在十組字尾中出現這

麼一個稍微偏高的離差值，也不算太奇怪。在筆者所

做的模擬中，也曾遇到某一字尾出現13次而另一字尾

只出現三次的情況，比實際資料還極端。隨機的現象

就是這樣：要它乖一點，它卻亂跳不受控制；要它極

端些，它偏要向中道靠攏。

39

A i 7 i 5

1 i 0 *

A i 11111** ,

011111* , *011111

P A i 1
6   

5
6  

1
6   1 5

6  
1
6   

.00034293553

P A i or A j .51939666 10
7

S1 P A i ,

S2 P A i and A j , i j

S1 S2 P A l or ... or A n S1

P A 1 or ... or A 42 .0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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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額頭彩頻呼喚，期望回收剩一半

中獎機會不到3％的樂透造成風潮，固然為政府帶

來不少的收入，但就投注民眾的觀點來說，能獲得多

少回收才是重要的。高額頭獎彩金確實誘人，十二期

彩券創造了數十位千萬級富翁讓人羨慕。然而，頭

獎、二獎中獎機率合計才百萬分之一強，不到3％的

三、四獎及普獎得獎人想必把獎金再投入也是一去不

回。一家歡樂何只萬家愁？

具隨機性收益的活動如樂透彩的價值評估，第一

個被考慮的是期望值。假設機會性遊戲只有兩種結

果：一是得到新台幣1,000元，有1/5的機會；另一是

沒有回收。根據前面提過的大數法則，如果玩很多

次，平均每五次有一次得新台幣1,000元，另四次一毛

錢也沒有，等於平均每次得新台幣200元。假設上述遊

戲改成有1/10機會獲得1,200元，有1/5的機會獲得400

元，其他情形沒有回收。這個遊戲的期望值就是：

1200×(1/10)＋400×(1/5)＋0×(7/10)＝200

假設上列遊戲是一種彩券，發行一萬張，其中1,000張

每張可得獎金新台幣1,000元，2,000張每張可得獎金

新台幣400元，其餘7,000張無獎。則買彩券的人每買

一張的期望回收是新台幣200元，一萬張彩券合計新台

幣200萬元；而發行彩券的公司支出的獎金也是200萬

元（1200元×1000張＋400元×2000張），這提供計

算彩券期望值的簡便算法：彩券期望值即是所有獎金

平分給每張彩券的值。

現行樂透彩投注額的56％為獎金，因此如果不考

慮稅捐，長期而言每注的平均回收是28元；若扣除普

獎以外的所得稅和印花稅，只得23.4元。

對投注人而言，期望值卻不等於上述長期平均回

收款，主要原因是可能某一類獎項無人中獎，或有前

期累積獎金；另一個因素是投注人的選號並不是隨機

的，這尤其使得期望值的計算成為不可能的任務。

如果所有投注者的選號是隨機的、互不相干的、

沒有號碼偏好，那麼每注的期望值是一樣的。此時計

算期望值，只需加上前期累積獎金及本期某獎項無人

中獎而獎金移入下期累計的情形。臺灣地區樂透投注

數除第一期1,552萬注最少以外，至少都在1,900萬注

以上；即使假設以後逐漸退燒，每期應不致低於1,000

萬注。二獎中獎機率6/5245786，平均中獎人（注）

數11.44。在隨機選號等條件下這是屬於「二項實驗模

型」，並且可用「卜瓦松分布」描述中獎人數的機率分

布。但在平均數11.44之下無人中二獎的機率只有十萬

分之一，對期望值的影響近於零，可忽略。

至於無人中頭獎機率，當投注數1,000萬時有

0.1486；投注數2,000萬時也還有0.0221。在扣除前期

累積獎金後，前11期平均每注之頭獎獎金最低是第3期

8.09元，最高為第4期9.20元，故無人中獎機率不能忽

略。於是得無累積獎金且已知總投注數為n時，每注

之期望值是：

E[X | N＝n, W＝0]≒28－A×P〔無人中頭獎〕

＝(28－A)＋A×P〔有人中頭獎〕

其中A代表無累積獎金下平均每注頭獎獎金。普獎人

（注）數以理論值0.02722185n計算，則A＝8.57114。

有頭獎累積獎金w時，

E[X | N＝n, W＝w]

≒（28－A）＋（A＋w/n）×P〔有人中頭獎〕

雖然有頭獎累積獎金時簽注數會大幅增加，但無

論如何它確能提高期望值。只不過，即使提高，仍遠

不及投注成本（50元）。前12期分別在第1,5,11期無

人中頭獎，對次期期望值的貢獻依次為6.90元，4.45

元，5.72元。有高額累積頭獎，必帶來高額投注量，

可假設n足夠大，故無人中頭獎機率可忽略。在不計

稅捐下，期望值要超過彩券成本，必須累積獎金被投

注數均分後達22元，若考慮稅捐則需要33.4元。這代

表連續未發出頭獎，獎金各期累計簽注數至少分別是

本期的2.57或3.90倍，但這種情況發生的可能性微乎

其微。

以上結果給投注者的啟示是：等候有累積獎金再

來投注，或有累積獎金時增加投注，可以提高期望回

收；但扣除投注成本後，幾乎可說期望值一定是負

的。期望值是負值，而贏（中獎）機率接近零的機會

性遊戲只能玩玩，卻不能太認真啊！機率理論（大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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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則）告訴我們：長期玩下去的結果，期望值不只是

理論，而是事實！這就是「久賭必輸」的道理。至於

單期大量投注，只是加速這個過程罷了！

中獎人數玄機露，死棋突困說策謀

以上關於期望值的結果依賴於假設「所有投注號

碼是隨機的、互不相干的、無偏好的」，但事實上不論

國外或國內資料，都證實投注號碼不滿足上述假設。

臺灣地區1∼11期樂透頭獎實際中頭獎人（注）數比理

論值有高有低。比理論值高的，可計算在假設模型下

比該實際中獎數高或至少相等的機率；比理論值低

的，則計算比該數小或相等的機率 （這等於統計學上

做雙邊假說檢定時P值的一半）結果第5、7、11三期

機率都偏低。第5期及第11期無人中頭獎都算是較特殊

的，但還比不上第7期一人獨得頭獎的稀奇；至於第六

期十二人平分頭獎就一點也不奇怪了！

投注號碼並不隨機或不均勻是可預期的，若能取

得詳細投注資料或統計，可以分析投注者的號碼偏好

和變化。如果能及時知道各號碼組合的投注數，基於

開獎機對號碼無偏的假設，選擇較少人簽注的號碼組

合，則可以提高期望值。舉個簡單的例子：假想一種

彩券只有六個號碼，大獎

總獎金新台幣16,000元，

上下附獎新台幣4 ,000

元，各由得獎人均分。例

如1∼6號投注數依次為

2,8,15,25,50,100時，若

獎號是1號，則簽1號的投

注 者 每 人 各 得 新 台 幣

8,000元，而簽2號和6號

的投注者108人均分新台

幣4,000元。

在各獎號機會均等的

假設下，選擇最冷門號碼

（1）的期望值是選熱門號

碼（6）的36倍；若投注

數差異縮小。期望值差異

也縮小；另外，投注數組成和給獎規則的交互作用也

會影響期望值差異。北銀的樂透彩當然較此例複雜許

多，但基本特性是一樣的（只是實際期望值差距多大

因沒有投注號碼資料無從計算）。不過，如果所有投注

者都認識到這一點而捨去「明牌」，則冷門號碼也可能

變熱門號碼。

少量投注最上策，專心正事闔家樂

前面提到兩個投注策略有助於提高期望值，一是

在有前期累積獎金的情況投注，二是選擇冷門號。然

而，真實的冷門號碼難預知，對提高期望值有多少助

益不得而知，何況大家搶冷門就變熱門了！因此，極

不可能使期望值由負轉正。那麼，購買彩券的利基何

在？大量簽注是否有利？

前面談期望值，結論是久賭必輸，大量投注則加

速「必輸」的過程。細言之，則要依單期簽注策略來

談。

如果每張彩券號碼都是任選，而且互不相干的，

則結果等於一期當多期來玩。這好比丟硬幣，一個硬

幣丟十次出現人像的次數，和一次丟十個硬幣而計算

出現人像的個數，其機率上的性質是完全一樣的。在

所有投注者都是隨機選

號，而且沒有累積獎金的

條件下，一期投注數萬元

的，等於一次投注玩了數

年，大數法則將發揮作用

使這種簽注法輸的機會更

高。只是簽一注輸的機率

是97.1％, 簽1,000注則至

少有一個三獎或超過十個

四獎以上才可能贏，而這

樣的機會在千分之八以

下！

由於樂透彩的獎金不

是固定的，因此簽注模式

會影響到期望值，結果是

簽同一號碼組合則平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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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0.5 0.78694 0.85225 0.88653

1.0 0.63212 0.73576 0.79272

1.5 0.51791 0.64278 0.71444

2.0 0.43233 0.56767 0.64850

2.5 0.36717 0.50627 0.59248

3.0 0.31674 0.45551 0.54449

3.5 0.27709 0.41309 0.50306

4.0 0.24542 0.37729 0.46703

4.5 0.21975 0.34678 0.43548

5.0 0.19865 0.32054 0.40768

5.5 0.18108 0.29779 0.38302

6.0 0.16625 0.27792 0.36104



1 5 11

2 5 25

3 6 08

4 6 29

望值降低，甚至號碼不完全相同也會影響二獎以下的

獎金。以頭獎而言，若本來中獎人數可用平均數μ的

卜瓦松分布描述，則某人投注而中頭獎時期望分享頭

獎獎金，簽二注與只簽一

注相比，可能只增加分享

8％（μ＝0.5時），也可

能增加70％以上（μ＞6

時）。但基於頭獎比二獎

實際分享金額大了數十

倍，因此除非μ很低，否

則在下文考慮的情形下，

還是划算。另一方面，顯

然簽太多注是不划算的！

現在考慮的問題是

一期要簽多注的策略問題。在期望值是負的情況下，

風險愈大（投資學上的風險常以統計學上的「變異數」

量度）愈有贏的機會，像前面所提隨機簽多注會降低

贏的機率，就是在於風險降低。有些投注者專注於提

高中獎機率，但中獎機率雖提高（甚至有人已找出只

要110張樂透彩至少能中一張普獎的方法）並不等於提

高回收！假設兩張樂透彩券號碼有k個相同，當k＝0時

表示兩彩券號碼都不同，這時一張中獎則一張不中獎

機會較大，這兩張彩券的回收將有負的關聯，但它們

可提高中獎機率，降低風險。要提高風險，也就是兩

張彩券要能有正的相關，

那就要k愈大愈好，因為

這時它們同時中大獎，或

同時中獎，或同時不中獎

的機會較高。雖然兩張彩

券同號在一人獨得頭獎時

變成浪費，但基於前段的

分析知道：除非μ很小

（投注數太少），否則多一

張彩券即使是唯一頭獎號

碼也可增加分享彩金成

數，但投注太多則效益降低。總結來說，單期多注的

策略是：二注同號，小規模包牌，過多無益。

最重要的是：不論如何用心，中獎機會低，贏錢

機會更低。買張彩券有個夢無妨，切莫把老本放！ □

劉應興

成功大學統計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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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 險 與 輸 贏

回 收

-8 -6 -4 -2 0 2 4 6

期望值為負值，
風險愈大（愈分
散）則愈有正回
收的機會。

http://www.ym.edu.tw/~nymutsen/speech


